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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設置 
（一）本校置校長一人，依法綜理校務、領導校務發展、執行董事會之決議，並受教育

部之監督。 
（二）本校置副校長一人，綜理協助校長行政、教學研究等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 
（三）本校各學群、系、研究所、學程，各置學群長、系主任、所長、學程主任一人。

以上主管之產生，由校長依本校學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要點所訂程序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之。 
學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要點另訂之。 

（四）本校教研處置教研長，學生事務處置學務長，總務處置總務長，圖書資訊館置館

長，秘書室置主任秘書，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綜理各單位事務。 
（五）本校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人事室置主任，綜理會計、人事事務；由校長依法令任

用之。 
（六）本校各教學、行政一級單位主管，由教師兼任者以一年一聘為原則，連聘得連任。 
（七）本校一級單位因業務需要得設置中心、館或分組辦事，中心、館得置主任，各組

得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由職員擔任之。由教師兼任者以

一年一聘為原則，連聘得連任。 
（八）本校教學及研究單位設置如下： 

1. 人文社會學群 
（1）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 
（2）社區再造碩士學位學程（自 110 學年起停招） 
（3）社會企業與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4）環境與發展碩士學位學程（自 110 學年起停招） 

2. 佛教學系 
（1）學士班 
（2）碩士班 
（3）博士班 

（九）本校校級中心設置如下： 
1. 禪文化研修中心：規劃及推動各項禪文化研究與修行之整合課程及教學等

相關事項。 
2. 推廣教育中心：規劃、執行各項推廣教育等事項。 
3. 心靈環保研究中心：以心靈環保為核心主軸，從生命教育、環境教育、社

會關懷、生活美學等面向，研究、規劃及推動各項有關學程、學系整合課

程以及社區性或國際性計畫等事項。 
（九）本校行政單位設置如下： 

1. 校長室：襄助校長綜理相關校務。 
2. 教研處：綜理全校教務、研究發展、國際交流及學術出版等相關之事務。 

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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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務組：掌理全校教務行政、招生等事項。 
（2） 研究發展組：推動學術研究、校務發展及教學評鑑等事項。 
（3）國際事務組：規劃執行各項國際及兩岸學術教育之交流、

合作等相關事務。 
（4） 學術出版組：規劃與執行各項學術出版、校訊等相關事項。 
（5）通識教育暨語言教育中心：規劃、執行通識教育課程、語

言課程與佛學翻譯、研究等事項。 
3. 學生事務處（簡稱：學務處）：綜理全校學生事務相關之事務。 

下設： 
（1）課外活動與生活輔導組（簡稱：課生組）：掌理全校學生

課外活動、生活輔導、獎學金業務及衛生保

健等事項。 
（2）諮商輔導暨校友聯絡中心（簡稱：諮輔中心）：負責本校

諮商輔導、職涯諮詢及校友聯絡等事項。 
4. 總務處：掌理全校總務行政、營繕、採購、出納、校園管理及本校與法鼓山

體系合作等相關事項。 
下設： 
（1）庶務組：負責全校性一般庶務、出納、保管、環境維護、

臨時住宿及校園管理等事項。 
（2）營繕組：負責各項採購、營繕工程、機電養護及全校環境、

安全、衛生、交通等事項。 
（3）專案營運組：負責本校與法鼓山體系內各項活動之合作及

協調事項。 
5. 圖書資訊館：負責蒐集教學研究資料、數位典藏及校園資訊化事務。 

下設： 
（1）圖書組：負責蒐集、典藏與教學、研究有關之資料與書籍。 
（2）數位典藏組：負責數位典藏與流通之事務。 
（3）資訊與傳播組：負責校務行政資訊化及數位內容傳播之推動。 

6. 秘書室：辦理全校綜合性秘書事務、印信管理、全校文書、稽核管考、檔案

管理、校史文物及校園安全等事務。 
下設：  
（1）秘書組：負責全校綜合性秘書事務、印信管理等事項。 
（2）文書組：負責全校文書檔案管理等事項。 
（3）稽核組：負責內部控制制度之研究與制定，執行稽核業

務之推展與管考作業等事項。 
（4）大願．校史館（簡稱：大願館）：負責校史文物陳列、

藝文展演等相關活動。 
（5）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簡稱：校安中心）：

負責推動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等相關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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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永續發展辦公室（簡稱：永續室）：負責校園永續發展

與校務專案等相關事項。 
7. 人事室：辦理人事事務，得視業務需要分組。 
8. 會計室：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事務及財務規劃事宜，得視業務需要分組。 

 （十一）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1. 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教師代表、學術與行政一級主管、

職員代表二人、學生代表由學生選舉產生，其人數以全體校務會議人數之十

分之一組成，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並得由校長依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教師代表由專任教師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二分之一〉，

其中具副教授以上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三分之二為原則；其餘人員依其

一定比例遴選之。 
校務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

開臨時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1）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2）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3）學系、研究所、學程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4）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5）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6）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7）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校務會議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2. 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系（所）學群主管、學務長、總務長、中心主

任、圖資館館長、主任秘書、人事主任、會計主任及各組組長等組織之。校

長為主席，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3. 教研會議：以教研長、系（所）學群主管、中心主任、圖資館館長、教務組

組長、研究發展組組長、國際事務組組長、學術出版組組長、語言與翻譯中

心主任及有關單位主管（人員）組成之。副校長為主席，討論教務及研究發

展業務等之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4. 學生事務會議：以學務長、總務長、系（所）學群主管、學務處所屬主管及

學生代表二人組成之，必要時得邀國際事務組組長、教務組組長、研發組組

長參加。學務長為主席，討論學生事務之行政事項；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5. 總務會議：以總務長、學務長、系（所）學群主管、教務組組長、國際事務

組組長、課生組組長、總務處所屬主管、學生代表二人及有關單位主管（人

員）組成之，必要時得邀研發組組長參加。總務長為主席，討論全校總務重

要事項；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法鼓文理學院．內部控制制度手冊．第 9.1 版．                                      - 8 -  
 
 

 

6. 其他各單位業務會議：得視需要設立，以各單位主管及所屬各組有關人員組

織之；由各該單位主管召集並為主席，討論及議決各單位業務事項。 
本校必要時得設其他會議。 

（十二）本校設下列委員會： 
1. 本校設校及系（所、學群、通識教育）二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

（含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之聘任（含新聘、續聘）、聘期、升等、解

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改聘、合聘、延長服務、擴大延攬海

外學人、長期訪問學人、科技部客座、加薪級、獎勵學術研究、兼任教師申

請教師資格審查及其他依法令應由本會審（評）議之事項。其設置辦法另訂。

前項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但本校之因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不在此限。 
系（所、學群、通識教育）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經校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各單位得視需要組成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辦理第一項有關研究人員聘任等

事項初審後，再送校級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決審。各級研究人員評審委會員

之組成及運作參照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規定辦理。 
2. 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不服之申

訴，置委員五至七人，由各學術單位遴選一人及校長指派若干人組織之。但

就申訴案件之性質，得臨時邀請有關之專家列席，委員任期為一年，主席由

委員互選產生，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席簽請校長

遴聘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如未達標準，由未足額性別

之候補委員優先簽請校長增聘之。 
本校設研究人員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研究人員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不服

之申訴，其組成及運作參照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規定辦理。 
3. 本校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處理學生或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

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事件之申訴，置委員五至七人。其成員由教

師及學生代表組成，並得聘請專業人士擔任委員或諮詢顧問。學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如未達標準，由未足額性別

之候補委員優先簽請校長增聘之。但本校之因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者，不在此限。 
4. 本校應輔導學生成立自治團體，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

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5. 本校除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為應設之外，得設下列各種委

員會，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1） 校務發展委員會 
（2） 招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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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委員會 
（4） 學術出版委員會 
（5） 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 
（6） 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 
（7） 預算委員會 
（8） 圖書委員會 
（9） 採購委員會 
（10）通識教育委員會 

本校必要時得設其他委員會、專案小組；設置要點另訂之。 
（十三）本校應輔導學生成立自治團體，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學生

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依據及相關文件 
（一）私立學校法。 
（二）大學法。 
（三）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 
（四）大學法施行細則。 
（五）本校組織規程。 

 
 


